
I

ICS 03.080.01
A16

DB1409
DB1409/T XX—202X

市场主体证、章数字化建设指南

（征求意见稿）

202X-XX-XX 发布 202X-XX-XX 实施

忻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忻 州 市 地 方 标 准





DB1409/TXX—202X

I

目 次

前 言 ................................................................................. Ⅱ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与定义 .......................................................................... 1

4 信息系统 ............................................................................ 2

5 生成和制发 .......................................................................... 3

6 应用和使用 .......................................................................... 4

7 管理 ................................................................................ 4

参 考 文 献 ............................................................................ 6



DB1409/TXX—202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

的规则起草，按 DB14/T 1923-2019 《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制定工作规范》的要求制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忻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忻州市政务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忻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忻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太原指南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忻府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定襄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军、姚晨红、马 涛、杨向东、史志荣、吴建功。

本文件 2024 年 XX 月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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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证、章数字化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市场主体证、章数字化的信息系统、生成和制发、应用和使用、管理等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忻州市行政区域内政务服务实施机构以及市场主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481 党政机关电子印章应用规范

GB/T 36901 电子证照 总体技术架构

GB/T 36902 电子证照 目录信息规范

GB/T 36903 电子证照 元数据规范

GB/T 36905 电子证照 文件技术要求

GB/T 36906 电子证照 共享服务接口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市场主体

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法人。

3.2

证、章数字化

生成和使用、管理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的活动。

3.2

电子证照

是指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证件、执照等电子文件。

3.3

电子印章

指通过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履行职责中使用的法定名称章、以法定名称冠名的内设机构章和分支机构

章、业务专用章等电子公章。

3.4

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管理部门

指各级政务信息化主管部门。

3.4

电子证照签发部门

指依法产生电子证照的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或职能机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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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照使用部门

指因业务或职能需要，使用电子证照的行政机关或市场主体组织。

3.6

电子印章使用单位

指因业务或职能需要，使用电子印章的行政机关或市场主体组织。

3.7

电子证照持有人

指电子证照的签发对象，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本文件指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

3.8

电子证照加注件

为办理相关事项，在电子证照原件基础上附加用途、有效期限等声明信息并由制作人签署而产生的

电子证照文件。

[来源：GB/T 36901—2018,3.6]

3.9

电子签名

在数据电文中， 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来源：GB/T 25647—2010,3.5.8]

4 信息系统

4.1 电子证照

系统宜具备电子证照目录管理、制发、归集、存储、查询、核验等功能。推荐采用省级政务信息化

主管部门统一集中建设的电子证照管理系统，并接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依托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电子证照系统，实现电子证照跨地区、跨部门共享和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

市、县（区）两级政务服务单位应在信息系统建立电子证照库。宜采用与省级电子证照库统一的标

准接口，可实现省、级、县三级相关应用系统调用。

系统宜基于电子证照的技术架构开发，总体技术架构满足 GB/T 36901 的要求。

4.2 电子印章

系统宜具备电子印章的申请、审批、制作、发放、挂失和销毁等管理功能；以及电子签章认证、身

份认证、数字签名认证和信息加解密等应用功能。

系统宜支持在客户端电脑、移动终端等设备上实现对具体的文档或信息内容进行电子签章和验证，

一般包括文档电子签章、网页签章、表单签章、移动端签章等功能。

市、县（区）及各部门、各单位的电子印章业务应用系统，宜与全省统一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电子印章系统进行对接，并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统一电子印章系统进行对接，实现互通互认。

4.3 安全保障体系

系统使用和管理的责任单位应建立并保持安全保障体系，确保：

a) 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政务服务场所的物理安全；

b) 信息系统网络安全；

c) 数据安全；

d) 系统安全；

e) 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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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成和制发

5.1 电子证照

5.1.1 基本要求

电子证照的生成和签发的程序、方式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第二章的规定。

5.1.2 数据

电子证照数据宜包括元数据（标准属性数据、管理属性数据、拓展属性数据)、业务数据、附件数

据和电子签名数据。元数据一般应符合 GB/T 36903 的要求。

电子证照系统宜定义电子证照目录数据项和服务事项数据项。电子证照目录数据项一般应符合

GB/T 36902 的要求。

电子证照采用的元数据、数据标引、安全、照面样式等一般应符合 GB/T 36905 的要求。

电子证照签发部门宜以 GB/T 36905 为指导制作电子证照，包括证照基本要素、照面模板、证照样

例、数据项标准、印章图样、签批和颁发等，电子证照信息宜据实体证照调整情况实时更新。

5.1.3 文件格式和内容

电子证照文件格式宜采用通用版式文件格式(例如 PDF),文件内容包含与纸质证照相同比例的证照

底图、电子证照的照面信息、电子证照元数据信息、签发机构的电子印章、签发机构定义和展现的业务

数据与对电子证照文件内容进行的电子签名。电子证照文件应关联持证者有效证件代码信息。文件应可

在显示设备上展现，视觉效果应与纸质证照基本一致。

5.1.4 采集

电子证照采集主要包括证照信息采集和证照样式采集。采集过程包括：证照录入、申请材料电子化、

审批结果电子化、证照自动合成、整合其他电子证照库。

5.1.5 数据清洗

将采集后的电子证照数据比对清洗，识别并去除虚假的、过期的、失效的、重复的证照数据，保留

有效数据。

5.1.6 转化封装、存储

将电子证照统一转化成电子格式文件，证照数据电文元数据与证照照面进行封装处理，形成符合标

准的证照数据电文文件，封装后系统可读取被封装的元数据和证照照面信息。保存时宜匹配信息来源和

电子证照库名称信息。电子证照信息更新后,新数据重新生成证照信息文件,旧数据作为历史数据另行保

存,不再进入检索，但可以备查。

5.1.7 生成发放

使用信息系统的电子证照生成功能生成电子证照后，将证照内容信息和电子证照文件通过数据交换

平台交换到电子证照库保存。并向特定市场主体发放。

5.2 电子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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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申请

电子印章的申请的程序、方式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第二章的规定。

5.2.2 制发

电子印章的制发的程序、方式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第三章的规定。

6 应用和使用

6.1 使用效力

电子证照和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材料用于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其效力应按相关按法律、行政法规的

有规定。

6.2 电子证照

电子证照的应用应符合《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三章

的规定。

电子证照应能在流程上实现对电子材料、电子证照的生成、应用和共享。共享服务接口应符合 GB/T

36906 的要求。

电子证照库应能实现电子证明材料信息共享，不能共享的，应能供自然人和法人在系统查询，作为

办事的材料依据，同时实现纸质证照与电子证照同步签发，形成电子证照的全程闭环应用。

共享或查询获得的信息应能生成电子证明材料文件予以保存，并将电子证明文件返回给用户用于保

存或提交电子证明材料。

6.3 电子印章

电子印章的使用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章

的规定。行政机关电子印章的应用还应符合 GB/T 33481 的要求。

政务服务申请人在线提交各类电子表单和电子文档材料时，根据所申请服务事项的要求，在电子表

单和电子文档材料上加盖申请人的电子印章。

政务服务实施机构在事项办结时，应在办件结果电子证照及文书上加盖签发机构的电子印章。

经加盖电子印章的表单、文档材料、电子证照、文书，均可进行签章信息查看（包括签章者姓名、

印章名称、签章时间、签章保护内容等）、印章证书查看（包括印章关联证书的基本信息、有效期限、

颁发机构和颁发目的等）、文档完整性检查（被篡改的文档显示无效印章的样式）。

7 管理

7.1 电子证照

电子证照宜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第五章第（二）部分（4）为指导进行管

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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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证照目录管理；

b) 证照库接口管理；

c) 证照维护管理；

d) 证照安全管理；

e) 证照访问管理。

电子证照的安全监管应符合《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

四章的规定。

7.2 电子印章

电子印章的管理宜覆盖电子印章全生命周期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电子印章的申请;

b) 电子印章的审批；

c) 制作、发放；

d) 挂失和销毁等。

电子印章的管理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五章

的规定。

电子印章的信息安全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

六章的规定。



DB1409/TXX—202X

6

参 考 文 献

[1] GB/T 19488.1-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1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

[2] GB/T 36104—2018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数据元

[3] GB/T 36112—2018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4] GB/T 36901—2018 电子证照 总体技术架构

[5]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0年 1月 18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6] DB14/T 1923-2019 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制定工作规范

[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国办发〔2022〕3号）

[8]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

[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函〔2016〕108号）

[10] 《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晋政办发〔2020〕34号)

[11] 《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晋政办发〔2020〕34号)


	市场主体证、章数字化建设指南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市场主体
	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然人、法人。
	3.2
	证、章数字化
	生成和使用、管理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的活动。
	3.2
	电子证照
	是指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证件、执照等电子文件。
	3.3
	电子印章
	指通过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履行职责中使用的法定名称章、以法定名称冠名的内设机构章和分支机构章、业务专用章
	3.4
	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管理部门
	指各级政务信息化主管部门。
	3.4
	电子证照签发部门
	指依法产生电子证照的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或职能机构。
	3.5
	电子证照使用部门
	指因业务或职能需要，使用电子证照的行政机关或市场主体组织。
	3.6
	电子印章使用单位
	3.7
	电子证照持有人
	指电子证照的签发对象，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本文件指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 
	3.8
	电子证照加注件
	为办理相关事项，在电子证照原件基础上附加用途、有效期限等声明信息并由制作人签署而产生的
	电子证照文件。
	[来源：GB/T 36901—2018,3.6]
	3.9
	电子签名
	在数据电文中， 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来源：GB/T 25647—2010,3.5.8]
	4  信息系统
	系统宜具备电子证照目录管理、制发、归集、存储、查询、核验等功能。推荐采用省级政务信息化主管部门统一集
	市、县（区）两级政务服务单位应在信息系统建立电子证照库。宜采用与省级电子证照库统一的标准接口，可实现
	系统宜基于电子证照的技术架构开发，总体技术架构满足GB/T 36901的要求。
	系统宜具备电子印章的申请、审批、制作、发放、挂失和销毁等管理功能；以及电子签章认证、身份认证、数字签
	系统宜支持在客户端电脑、移动终端等设备上实现对具体的文档或信息内容进行电子签章和验证，一般包括文档电
	市、县（区）及各部门、各单位的电子印章业务应用系统，宜与全省统一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系统
	系统使用和管理的责任单位应建立并保持安全保障体系，确保：
	a)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政务服务场所的物理安全；
	b)信息系统网络安全；
	c)数据安全；
	d)系统安全；
	e)应用安全。
	5  生成和制发
	电子证照的生成和签发的程序、方式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
	电子证照数据宜包括元数据（标准属性数据、管理属性数据、拓展属性数据)、业务数据、附件数据和电子签名数
	电子证照系统宜定义电子证照目录数据项和服务事项数据项。电子证照目录数据项一般应符合GB/T 3690
	电子证照采用的元数据、数据标引、安全、照面样式等一般应符合GB/T 36905 的要求。
	电子证照签发部门宜以GB/T 36905 为指导制作电子证照，包括证照基本要素、照面模板、证照样例、
	电子证照文件格式宜采用通用版式文件格式(例如PDF),文件内容包含与纸质证照相同比例的证照底图、电子
	电子证照采集主要包括证照信息采集和证照样式采集。采集过程包括：证照录入、申请材料电子化、审批结果电子
	将采集后的电子证照数据比对清洗，识别并去除虚假的、过期的、失效的、重复的证照数据，保留有效数据。
	将电子证照统一转化成电子格式文件，证照数据电文元数据与证照照面进行封装处理，形成符合标准的证照数据电
	使用信息系统的电子证照生成功能生成电子证照后，将证照内容信息和电子证照文件通过数据交换平台交换到电子
	电子印章的申请的程序、方式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二章的
	电子印章的制发的程序、方式宜遵循《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三章的

	6  应用和使用
	7 管理
	参 考 文 献
	[1]GB/T 19488.1-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1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
	[2]GB/T 36104—2018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数据元
	[3]GB/T 36112—2018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4]GB/T 36901—2018  电子证照 总体技术架构
	[5]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20年1月18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6]DB14/T 1923-2019  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制定工作规范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国办发〔2022〕3号）
	[8]《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
	[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国办函〔2016〕108号）
	[10]《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晋政办发〔2020〕34号)
	[11]《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印章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晋政办发〔2020〕34号)

